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475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朱勝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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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

調院偵字第665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朱勝宏傷害人之身體，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

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與法條引用附件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所

載外，補充：按「刑法第四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惟其不分

情節，基於累犯者有其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等立法

理由，一律加重最低本刑，於不符合刑法第五十九條所定要

件之情形下，致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

個案，其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過苛之侵害部分，對人民受憲法

第八條保障之人身自由所為限制，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

牴觸憲法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於此範圍內，有關機關應自

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二年內，依本解釋意旨修正之。於修正

前，為避免發生上述罪刑不相當之情形，法院就該個案應依

本解釋意旨，裁量是否加重最低本刑。」為大法官釋字第77

5號解釋之意旨。本院斟酌個案情節，認以依想像競合從一

重處斷後之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之法定刑度範圍（5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內量刑，已足生教

育矯治之用，無論被告朱勝宏是否構成累犯，均無依現行刑

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最高、低刑度之必要，是不論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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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頁



被告是否成立累犯，亦不於主文、理由、據上論斷欄諭知、

記載、引用法條。

二、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

條第2項，刑法第135條第1項、第277條第1項、第55條、第4

1條第1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

處刑如主文。

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檢具繕本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7 　　日

　　　　　　　　　　 刑事第三庭法　官　姚念慈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張瑜君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條第一項：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

以下罰金。

刑法第一百三十五條第一項：

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調院偵字第665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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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　　　告　朱勝宏　男　45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0巷0弄

　　　　　　　　　　　　　00號2樓

　　　　　　　　　　　　居新北市○○區○○路000號2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妨害公務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

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朱勝宏前因①竊盜案件，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110年度審

易字第2281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②竊盜、搶奪等

案件，經同法院以111年度訴字第215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

月、7月確定（嗣經合併定應執行有期徒刑9月確定)；前開

①②所示罪刑嗣經合併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0月確定，並與他

案接續執行，於民國112年2月27日縮短刑期執畢出監，詎仍

不知悔改，於113年9月29日21時3分許，在新北市○○區○

○路000○0號1樓統一超商○○門市，因酒醉拒絕支付餐

費，嗣經店員報警，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江陵派出

所警員劉厚杰、劉怡廷據報到場並上前盤查身分時，朱勝宏

明知身著警察制服之警員劉厚杰係依法執行職務中，竟基於

妨害公務、傷害之犯意，徒手毆打劉厚杰，致劉厚杰受有左

側肩膀、左側小腿挫傷等傷害，以此強暴方式妨害劉厚杰依

法執行公務。

二、案經劉厚杰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報告偵辨。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朱勝宏於警詢及偵訊中坦承不諱，

並有員警告訴人劉厚杰與劉怡廷之職務報告書、劉怡廷密錄

器畫面截圖照片及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院診斷

證明書各1份等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

符，其犯嫌堪以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35條第1項之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

職務時施強暴脅迫及同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等罪嫌。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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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揭二罪名，請從一重之傷害罪處斷。被

告有如犯罪事實欄所載之論罪科刑執行情形，有刑案資料查

註紀錄表附卷可參，其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

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請依刑法第47條第

1項規定及參照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審酌是否加重

其刑。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檢　察　官　吳春麗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書　記　官　王昱凱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

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135條

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 3 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 30 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使公務員執行一定之職務或妨害其依法執行一定之職務或使

公務員辭職，而施強暴脅迫者，亦同。

犯前二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

徒刑：

一、以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犯之。

二、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犯前三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

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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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係依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序辦理，法院簡易庭得不傳喚被告、

輔佐人、告訴人、告發人等出庭即以簡易判決處刑；被告、被害

人、告訴人等對告訴乃論案件如已達成民事和解而要撤回告訴或

對非告訴乃論案件認有受傳喚到庭陳述意見之必要時，請即另以

書狀向簡易法庭陳述或請求傳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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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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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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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475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朱勝宏










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調院偵字第665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朱勝宏傷害人之身體，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與法條引用附件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所載外，補充：按「刑法第四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惟其不分情節，基於累犯者有其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等立法理由，一律加重最低本刑，於不符合刑法第五十九條所定要件之情形下，致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個案，其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過苛之侵害部分，對人民受憲法第八條保障之人身自由所為限制，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牴觸憲法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於此範圍內，有關機關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二年內，依本解釋意旨修正之。於修正前，為避免發生上述罪刑不相當之情形，法院就該個案應依本解釋意旨，裁量是否加重最低本刑。」為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釋之意旨。本院斟酌個案情節，認以依想像競合從一重處斷後之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之法定刑度範圍（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內量刑，已足生教育矯治之用，無論被告朱勝宏是否構成累犯，均無依現行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最高、低刑度之必要，是不論斷被告是否成立累犯，亦不於主文、理由、據上論斷欄諭知、記載、引用法條。
二、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刑法第135條第1項、第277條第1項、第55條、第41條第1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檢具繕本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7 　　日
　　　　　　　　　　 刑事第三庭法　官　姚念慈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張瑜君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條第一項：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
以下罰金。
刑法第一百三十五條第一項：
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調院偵字第6659號
　　被　　　告　朱勝宏　男　45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0巷0弄
　　　　　　　　　　　　　00號2樓
　　　　　　　　　　　　居新北市○○區○○路000號2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妨害公務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朱勝宏前因①竊盜案件，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110年度審易字第2281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②竊盜、搶奪等案件，經同法院以111年度訴字第215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7月確定（嗣經合併定應執行有期徒刑9月確定)；前開①②所示罪刑嗣經合併定應執行有期徒刑10月確定，並與他案接續執行，於民國112年2月27日縮短刑期執畢出監，詎仍不知悔改，於113年9月29日21時3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00○0號1樓統一超商○○門市，因酒醉拒絕支付餐費，嗣經店員報警，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江陵派出所警員劉厚杰、劉怡廷據報到場並上前盤查身分時，朱勝宏明知身著警察制服之警員劉厚杰係依法執行職務中，竟基於妨害公務、傷害之犯意，徒手毆打劉厚杰，致劉厚杰受有左側肩膀、左側小腿挫傷等傷害，以此強暴方式妨害劉厚杰依法執行公務。
二、案經劉厚杰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報告偵辨。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朱勝宏於警詢及偵訊中坦承不諱，並有員警告訴人劉厚杰與劉怡廷之職務報告書、劉怡廷密錄器畫面截圖照片及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院診斷證明書各1份等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堪以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35條第1項之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及同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等罪嫌。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揭二罪名，請從一重之傷害罪處斷。被告有如犯罪事實欄所載之論罪科刑執行情形，有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附卷可參，其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請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及參照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審酌是否加重其刑。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檢　察　官　吳春麗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書　記　官　王昱凱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
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135條
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 3 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 30 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使公務員執行一定之職務或妨害其依法執行一定之職務或使
公務員辭職，而施強暴脅迫者，亦同。
犯前二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
徒刑：
一、以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犯之。
二、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犯前三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
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本件係依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序辦理，法院簡易庭得不傳喚被告、輔佐人、告訴人、告發人等出庭即以簡易判決處刑；被告、被害人、告訴人等對告訴乃論案件如已達成民事和解而要撤回告訴或對非告訴乃論案件認有受傳喚到庭陳述意見之必要時，請即另以書狀向簡易法庭陳述或請求傳訊。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475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朱勝宏











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

調院偵字第665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朱勝宏傷害人之身體，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

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與法條引用附件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所

    載外，補充：按「刑法第四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惟其不分情

    節，基於累犯者有其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等立法理

    由，一律加重最低本刑，於不符合刑法第五十九條所定要件

    之情形下，致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個

    案，其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過苛之侵害部分，對人民受憲法第

    八條保障之人身自由所為限制，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牴

    觸憲法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於此範圍內，有關機關應自本

    解釋公布之日起二年內，依本解釋意旨修正之。於修正前，

    為避免發生上述罪刑不相當之情形，法院就該個案應依本解

    釋意旨，裁量是否加重最低本刑。」為大法官釋字第775號

    解釋之意旨。本院斟酌個案情節，認以依想像競合從一重處

    斷後之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之法定刑度範圍（5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內量刑，已足生教育矯

    治之用，無論被告朱勝宏是否構成累犯，均無依現行刑法第

    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最高、低刑度之必要，是不論斷被告

    是否成立累犯，亦不於主文、理由、據上論斷欄諭知、記載

    、引用法條。

二、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

    條第2項，刑法第135條第1項、第277條第1項、第55條、第4

    1條第1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

    處刑如主文。

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檢具繕本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7 　　日

　　　　　　　　　　 刑事第三庭法　官　姚念慈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張瑜君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條第一項：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

以下罰金。

刑法第一百三十五條第一項：

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調院偵字第6659號

　　被　　　告　朱勝宏　男　45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0巷0弄

　　　　　　　　　　　　　00號2樓

　　　　　　　　　　　　居新北市○○區○○路000號2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妨害公務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

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朱勝宏前因①竊盜案件，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110年度審易字

    第2281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②竊盜、搶奪等案件，

    經同法院以111年度訴字第215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7月確

    定（嗣經合併定應執行有期徒刑9月確定)；前開①②所示罪刑

    嗣經合併定應執行有期徒刑10月確定，並與他案接續執行，於

    民國112年2月27日縮短刑期執畢出監，詎仍不知悔改，於113

    年9月29日21時3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00○0號1樓統一超

    商○○門市，因酒醉拒絕支付餐費，嗣經店員報警，由新北市

    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江陵派出所警員劉厚杰、劉怡廷據報到

    場並上前盤查身分時，朱勝宏明知身著警察制服之警員劉厚

    杰係依法執行職務中，竟基於妨害公務、傷害之犯意，徒手

    毆打劉厚杰，致劉厚杰受有左側肩膀、左側小腿挫傷等傷害

    ，以此強暴方式妨害劉厚杰依法執行公務。

二、案經劉厚杰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報告偵辨。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朱勝宏於警詢及偵訊中坦承不諱，

    並有員警告訴人劉厚杰與劉怡廷之職務報告書、劉怡廷密錄

    器畫面截圖照片及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院診斷

    證明書各1份等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

    符，其犯嫌堪以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35條第1項之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

    職務時施強暴脅迫及同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等罪嫌。被告

    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揭二罪名，請從一重之傷害罪處斷。被

    告有如犯罪事實欄所載之論罪科刑執行情形，有刑案資料查

    註紀錄表附卷可參，其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

    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請依刑法第47條第

    1項規定及參照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審酌是否加重

    其刑。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檢　察　官　吳春麗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書　記　官　王昱凱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

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135條

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 3 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 30 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使公務員執行一定之職務或妨害其依法執行一定之職務或使

公務員辭職，而施強暴脅迫者，亦同。

犯前二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

徒刑：

一、以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犯之。

二、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犯前三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

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本件係依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序辦理，法院簡易庭得不傳喚被告、

輔佐人、告訴人、告發人等出庭即以簡易判決處刑；被告、被害

人、告訴人等對告訴乃論案件如已達成民事和解而要撤回告訴或

對非告訴乃論案件認有受傳喚到庭陳述意見之必要時，請即另以

書狀向簡易法庭陳述或請求傳訊。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475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朱勝宏











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調院偵字第665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朱勝宏傷害人之身體，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與法條引用附件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所載外，補充：按「刑法第四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惟其不分情節，基於累犯者有其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等立法理由，一律加重最低本刑，於不符合刑法第五十九條所定要件之情形下，致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個案，其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過苛之侵害部分，對人民受憲法第八條保障之人身自由所為限制，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牴觸憲法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於此範圍內，有關機關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二年內，依本解釋意旨修正之。於修正前，為避免發生上述罪刑不相當之情形，法院就該個案應依本解釋意旨，裁量是否加重最低本刑。」為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釋之意旨。本院斟酌個案情節，認以依想像競合從一重處斷後之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之法定刑度範圍（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內量刑，已足生教育矯治之用，無論被告朱勝宏是否構成累犯，均無依現行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最高、低刑度之必要，是不論斷被告是否成立累犯，亦不於主文、理由、據上論斷欄諭知、記載、引用法條。

二、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刑法第135條第1項、第277條第1項、第55條、第41條第1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檢具繕本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7 　　日

　　　　　　　　　　 刑事第三庭法　官　姚念慈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張瑜君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條第一項：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

以下罰金。

刑法第一百三十五條第一項：

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調院偵字第6659號

　　被　　　告　朱勝宏　男　45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0巷0弄　　　　　　　　　　　　　00號2樓　　　　　　　　　　　　居新北市○○區○○路000號2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妨害公務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朱勝宏前因①竊盜案件，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110年度審易字第2281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②竊盜、搶奪等案件，經同法院以111年度訴字第215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7月確定（嗣經合併定應執行有期徒刑9月確定)；前開①②所示罪刑嗣經合併定應執行有期徒刑10月確定，並與他案接續執行，於民國112年2月27日縮短刑期執畢出監，詎仍不知悔改，於113年9月29日21時3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00○0號1樓統一超商○○門市，因酒醉拒絕支付餐費，嗣經店員報警，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江陵派出所警員劉厚杰、劉怡廷據報到場並上前盤查身分時，朱勝宏明知身著警察制服之警員劉厚杰係依法執行職務中，竟基於妨害公務、傷害之犯意，徒手毆打劉厚杰，致劉厚杰受有左側肩膀、左側小腿挫傷等傷害，以此強暴方式妨害劉厚杰依法執行公務。

二、案經劉厚杰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報告偵辨。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朱勝宏於警詢及偵訊中坦承不諱，並有員警告訴人劉厚杰與劉怡廷之職務報告書、劉怡廷密錄器畫面截圖照片及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院診斷證明書各1份等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堪以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35條第1項之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及同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等罪嫌。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揭二罪名，請從一重之傷害罪處斷。被告有如犯罪事實欄所載之論罪科刑執行情形，有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附卷可參，其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請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及參照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審酌是否加重其刑。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檢　察　官　吳春麗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書　記　官　王昱凱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

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135條

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 3 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 30 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使公務員執行一定之職務或妨害其依法執行一定之職務或使

公務員辭職，而施強暴脅迫者，亦同。

犯前二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

徒刑：

一、以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犯之。

二、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犯前三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

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本件係依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序辦理，法院簡易庭得不傳喚被告、輔佐人、告訴人、告發人等出庭即以簡易判決處刑；被告、被害人、告訴人等對告訴乃論案件如已達成民事和解而要撤回告訴或對非告訴乃論案件認有受傳喚到庭陳述意見之必要時，請即另以書狀向簡易法庭陳述或請求傳訊。



